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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政府

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

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，因清远市清新区 2024 年度第三批次城镇

建设用地项目的需要，拟征收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辖区范围内集体

土地 3.2946 公顷。地块经批准后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并依规划安排

使用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

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》（清府〔2024〕13 号）

和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清远市城市规划区土地及房屋征收

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》（清府办〔2013〕19号）等相关文件规定，结

合太平镇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被征地村集体土地的现状调查情

况，特制定清远市清新区 2024 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征地

补偿安置方案并公告如下：

一、征地涉及权属及补偿标准

（详见附表）

二、农业人员安置办法

       （一）土地补偿及安置。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以货币方式

支付给被征地集体，青苗、地上附着物直接支付给承包人或所有

权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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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社会保险安置。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

策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21〕22 号）、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关于贯彻落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〈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

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清府办函〔2021〕

136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对纳入养老保障范围的被征地农民予以购

买养老保险。

（三）留用地安置。根据《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粤府办〔2009〕41 号）和《广东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

见》（粤府办〔2016〕30 号）等文件的规定，留用地按实际征地

面积的 10%安排，留用地面积 0.2995 公顷，留用地按物业方式安

置。

三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

如对本方案无异议，请在公告期限内，持土地权属证书或其它有

关证明材料，到太平镇自然资源所办理征地补偿登记。如有异议，

请在公告期限内以村委或者村民小组为单位，到太平镇自然资源

所，以书面形式申请听证。太平镇人民政府在收集全部申请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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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向清新区人民政府提请组织听证，听证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
太平镇自然资源所联系人：罗金伙，联系电话：

0763-5770975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征地涉及权属及补偿标准情况表

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政府

2024年3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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